2025年海南省氮肥产品省级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0月
2025年海南省氮肥产品省级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海南省氮肥产品监督抽查，监督抽查产品范围为海南省范围内流通领域的氮肥产品。
2 检验依据

凡是注明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GB/T 2440-2017尿素

GB/T 2946-2018氯化铵
GB 18382-2021 肥料标识 内容和要求

GB 38400-2019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

其他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细则
3 抽样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型号规格、同一批次的产品。在流通领域随机抽取经生产企业检验合格或以任何方式表明合格的待销产品，采取随机抽样方法进行抽样，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按标准有关规定从选取袋数中抽取样品并进行混匀缩分，抽取的检样和备样分别封样加贴封条，在封条上面应加盖抽样单位公章或抽样专用章，并由双方人员签字，备用样品封存于经营者处，经营者应妥善保管。抽样数量见下表：

	序号
	抽查产品
	抽样数量

	1
	氮肥
	将样品缩分至约1kg，再缩分成两份，分装于2个洁净、干燥的塑料瓶中。1瓶作为检验样品，另1瓶作为备用样品。


4 检验项目要求

尿素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法律法规或标准
	检验方法
	重要程度分类

	
	
	
	
	A类
	B类
	C类

	1
	亚甲基二脲
	GB/T 2440-2017
	GB/T 2441.9-2010
	
	●
	

	2
	总氮含量
	GB/T 2440-2017
	GB/T 2441.1-2008
	
	●
	

	3
	缩二脲含量
	GB/T 2440-2017
	GB/T 2441.2-2010
	
	●
	

	4
	粒度
	GB/T 2440-2017
	GB/T 2441.7-2010
	
	●
	

	5
	总砷
	GB 38400-2019
	GB/T 23349-2020
	●
	
	

	6
	总镉
	GB 38400-2019
	GB/T 23349-2020
	●
	
	

	7
	总铅
	GB 38400-2019
	GB/T 23349-2020
	●
	
	

	8
	总铬
	GB 38400-2019
	GB/T 23349-2020
	●
	
	

	9
	总汞
	GB 38400-2019
	GB/T 23349-2020
	●
	
	

	10
	总铊
	GB 38400-2019
	GB 38400-2019
	●
	
	

	11
	包装标识（养分含量、警示语、名称中的禁用语）
	GB 18382-2021

GB/T 2440-2017
	GB 18382-2021

GB/T 2440-2017
	
	
	●


氯化铵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法律法规或标准
	检验方法
	重要程度分类

	
	
	
	
	A类
	B类
	C类

	1
	氮（N）的质量分数（以干基计）
	GB/T 2946-2018
	GB/T 2946-2018
	
	●
	

	2
	钠盐的质量分数（以Na计）
	GB/T 2946-2018
	GB/T 2946-2018
	
	●
	

	3
	水的质量分数
	GB/T 2946-2018
	GB/T 2946-2018
	
	●
	

	4
	粒度
	GB/T 2946-2018
	GB/T 2946-2018
	
	●
	

	5
	砷及其化合物的质量分数（以As计）
	GB/T 2946-2018
	GB/T 23349-2020
	●
	
	

	6
	镉及其化合物的质量分数（以Cd计）
	GB/T 2946-2018
	GB/T 23349-2020
	●
	
	

	7
	铅及其化合物的质量分数（以Pb计）
	GB/T 2946-2018
	GB/T 23349-2020
	●
	
	

	8
	铬及其化合物的质量分数（以Cr计）
	GB/T 2946-2018
	GB/T 23349-2020
	●
	
	

	9
	汞及其化合物的质量分数（以Hg计）
	GB/T 2946-2018
	GB/T 23349-2020
	●
	
	

	10
	总铊
	GB 38400-2019
	GB 38400-2019
	●
	
	

	11
	包装标识（养分含量、警示语、名称中的禁用语）
	GB 18382-2021

GB/T 2946-2018
	GB 18382-2021

GB/T 2946-2018
	
	
	●


注：A类-极重要质量项目是指直接涉及人体健康、使用安全的指标；B类-重要质量项目是指产品涉及关键性能或特征值的指标。C类-标示标识或不影响人体健康、使用安全和产品使用关键性能的指标。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①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国家或行业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国家或行业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的强制性检验项目时，应按本细则中强制性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进行检验并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②若样品出现封样状态破坏或样品异常损坏的情况，影响检验结果，则停止对该样品的检验。

5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其中，当产品存在A类项目不合格或3项及以上B类项目不合格时，属于严重不合格。
统一结论用语（使用以下三者之一）：

● 经抽样检验， 所检项目符合xxx标准要求，依据xxx抽查细则，判定为未发现不合格；

    ● 经抽样检验， xxx、xxx、xxx项目不符合xxx标准要求，依据xxx抽查细则，判定为不合格； 

    ● 经抽样检验， xxx、xxx、xxx项目不符合xxx标准要求，依据xxx抽查细则，判定为不合格，属于严重不合格。

6 异议处理复检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复检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6.1对不合格项目复检时，可以在原样上检验的在原样上复检，不可以在原样上检验的采用备用样复检。复检结论为最终检验结论。

6.2 不进行复检情况：

①被检方提出复检时，产品在复检有效期内于正常贮存条件下已变质；

②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复检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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